
玉山之子~布農族高山嚮導團隊『登山健行活動報名須知』 

一、國家公園健行路線活動報名規定 

１．請詳讀相關報名資訊，並斟酌自身身體健康沒有不適高山健行運動等狀況後開始申請報名。 

２．限於國家公園有人數總量控制，欲申請入園者必須抽籤排隊，所以請於活動出發前 35 個工作天

以前提出申請報名。 

３．報名請備妥報名資料冊傳真或 email、郵寄至本團隊，並繳交作業金 2000 元至指定匯款帳號，始

完成報名手續。 

４．確定申請並核准入園之後，請於通知後五天內將尾款繳齊，逾期視同放棄，恕不退還作業金，請

留意。 

５．若於通知後無法參加活動，恕不退還作業金。 

６．若未能核准入園，將擇日再申請辦理申請入園，若因故無法順延活動者，則扣除 200 元行政費用，

其餘餘款退還。 

７．若已核准入園因故無法參加者（不得要求更改時間或行程）規定如下： 

A) 出發 15 天以前通知取消者，訂金恕不退還。 

B) 出發 15 天以內通知取消者，扣款 80%。 

C) 出發 7 天內通知取消者，恕不退費。 

８．活動期間如遇人力不可抗拒之災害，經相關單位公佈後，須改搭其他交通工具或增加宿食費用

時，超支費用須由參加者平均分攤。 

９．出發前因天災使活動無法成行而隊員要求退費或延期時，須扣繳 600 元行政費用再行退費或延

期，延期者並重新報名作業。 

１０． 活動期間有不服從嚮導與領隊之指揮者，並自行更變活動行程時導致發生意外事故時，一切

後果及刑事責任由當事者承擔與本團隊無關。 

二、非國家公園登山路線活動報名規定 

１．請詳讀相關報名資訊，並斟酌自身身體健康沒有不適高山健行運動等狀況後開始申請報名。 

２．請於活動出發前 30 個工作天以前提出申請報名。 

３．報名請備妥報名資料冊傳真或 email、郵寄至本團隊，並繳交作業金 2000 元至指定匯款帳號，始

完成報名手續。 

４．申請到入山證或是確定該梯次活動成行時，請於獲通知 5 天內將尾款繳齊，逾期視同放棄，恕不

退還訂金，請留意。 

５．若於通知後無法參加活動，恕不退還作業金。 

６．若以核准入園因故無法參加者（不得要求更改時間或行程）規定如下： 

A) 出發 15 天以前通知取消者，訂金恕不退還。 

B) 出發 15 天以內通知取消者，扣款 80%。 

C) 出發 7 天內通知取消者，恕不退費。 

７．活動期間如遇人力不可抗拒之災害，須改搭其他交通工具或增加宿食費用時，超支費用須由參加

者均分攤。 

８．因天災使活動無法成行而隊員要求退費或延期時，須扣繳 600 元行政費用再行退費或延期，延期

者並重新報名方式。 

９．活動期間有不服從嚮導與領隊之指揮者，並自行更變活動行程時導致發生意外事故時，一切後果

及刑事責任由當事者承擔與本團隊無關。 


